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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90189717][bookmark: _Toc100160130][bookmark: _Toc23332][bookmark: _Toc22804]（一）自然地理概况
武汉市位于中国腹地中心、湖北省东部、长江与汉水交汇处。地理位置为东经113°41′～115°05′、北纬29°58′～31°22′。东西最大横距134千米，南北最大纵距约155千米。武汉市共辖有16个行政区（功能区），分别是：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长江新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
武汉市地貌属鄂东南丘陵经汉江平原东缘向大别山南麓低山丘陵过渡地区，中间低平，南北丘陵、岗垄环抱，北部低山林立。全市低山、丘陵、垄岗平原与平坦平原的面积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5.8%、12.3%、42.6%和39.3%，海拔高度在19.2米至873.7米之间，大部分在50米以下。
武汉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具有常年雨量丰沛、热量充足、雨热同季、光热同季、冬冷夏热、四季分明等特点。武汉年平均气温15.8℃～17.5℃，极端最高气温41.3℃（1934年8月10日），极端最低气温为-18.1℃（1977年1月30日）。年无霜期一般为211天～272天，年日照总时数1810小时~2100小时，年总辐射104千卡/平方厘米～113千卡/平方厘米，年降水量1150毫米～1450毫米，降雨集中在每年6月～8月，约占全年降雨量的40%左右。
武汉市江河纵横，河港沟渠交织，湖泊库塘星布，滠水、府澴河、倒水、举水、金水、东荆河、通顺河等从市区两侧汇入长江，形成以长江为干流的庞大水网，水资源丰富。水域总面积达2117.6平方公里，占全市国土面积的24.7%。市域内共有5千米以上的河流165条，湖泊166个，被称为“百湖之市”；其中，城区内有湖泊40个，包含国内最大的城中湖—汤逊湖（面积达47.6平方千米）。
[bookmark: _Toc9983][bookmark: _Toc13158][bookmark: _Toc190189718][bookmark: _Toc15774][bookmark: _Toc2016632005]（二）社会经济概况
截至2023年末，武汉市常住人口1377.40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1167.90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84.79%。
2023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011.65亿元，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2.4∶34.0∶63.6。
[bookmark: _Toc190189719][bookmark: _Toc1677960360]（三）生物多样性概况
武汉市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山水林田各异其趣，形成了“一城江水半城山”的独特山水格局，也孕育了丰富而又独特的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
生态系统多样性。武汉市Ⅰ级生态系统类型有7类，包括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人工表面（建设用地、交通用地）和其他（裸地、采矿场）。
物种多样性。武汉市动植物资源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已观察记录到蕨类和种子植物106科607属1066种；脊椎动物644种，其中哺乳类35种、鸟类472种、爬行类34种、两栖类15种、鱼类88种；另有昆虫340种。
遗传多样性。武汉市畜禽、水产渔类、药用资源丰富。畜禽动物主要有猪、牛、鸡等20余种、50多个品种。主要经济鱼类有草鱼、青鱼、鲢等20余种，其中“武昌鱼”（团头鲂）在国内外上享有较高的声誉。主要中药材品种包含桔梗、金银花、夏枯草和瓜蒌等。武汉市特色农业种质资源丰富，包括水生蔬菜、野生花生、油料作物、猕猴桃、砂梨、鳜、翘嘴鲌、黄颡鱼、团头鲂等，以及特色林木种质资源。拥有5个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圃）、3个国家级花卉种质资源库，以及国家水生生物种质资源库等一批国家级种质资源库。

[bookmark: _Toc28668][bookmark: _Toc31102][bookmark: _Toc190189720][bookmark: _Toc1238388606][bookmark: _Toc7806][bookmark: _Toc12241][bookmark: _Toc147668069][bookmark: _Toc29392]第二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与形势
[bookmark: _Toc20757][bookmark: _Toc25994][bookmark: _Toc27418][bookmark: _Toc13494][bookmark: _Toc17504][bookmark: _Toc147668070][bookmark: _Toc467602311][bookmark: _Toc190189721]（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成就
武汉俗称“江城”，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也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科教基地和综合交通枢纽。多年来武汉始终将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突出位置，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在政策法规、就地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走出了一条具有武汉特色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之路。
一是政策法规不断健全。先后出台《中共武汉市委 武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生态化大武汉的意见》等涉及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文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对生物多样性，尤其是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做了系统部署。在全国副省级城市中率先出台《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制定《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武汉市水资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印发《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办法》等政府规章，不断夯实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基础。
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持续优化。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要求，武汉市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摸清了自然保护地底数，形成了《武汉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已报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武汉市强化湿地生态系统保护，整合优化后共有国家级湿地公园4个（安山、后官湖、杜公湖、江夏藏龙岛），地方级湿地公园5个（索子长河、桐湖、草湖、涨渡湖、武湖），是国家湿地公园最多的省会城市，也是世界首个人口破千万的国际湿地城市。2022年成功举办《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并通过《武汉宣言》。2020年首次开展的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显示，全市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达939.75亿元。
三是生态保护修复取得重大进展。深入推进长江大保护，全面实施长江“十年禁渔”，江河湖库“三网”养殖设施全部拆除，中心城区湖泊全部退出水产养殖。沿江82家化工企业完成“关改搬转”，清理腾退岸线47公里，复绿岸线788.13万平方米。“两江四岸”景观特色明显提升，绿色空间大幅拓展，绿道总里程达2320公里。东湖成功创建全国示范河湖。在全国同类城市中率先建立长江跨区断面水质考核奖惩和生态补偿制度。全面推进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示范区建设。
四是生物多样性调查监测工作持续推进。2020年起，武汉市启动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调查，陆续开展了府河湿地、涨渡湖湿地、藏龙岛国家湿地公园生物多样性调查工作。根据《关于印发湖北省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观测评估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完成了蔡甸区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工作。此外，自2016年起，连续8年在全市93个重点区域持续开展鸟类监测工作，发布鸟类监测月报和年报。基于国内先进的自动监测技术，初步建成覆盖全市湿地类自然保护地和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的智慧湿地信息管理平台。
五是生态文明示范创建成效显著。新洲区、蔡甸区和黄陂区先后成功入选生态环境部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十三五”期间，全市获批省级生态乡镇24个、生态村222个，获批市级生态乡镇41个、生态村594个；建成国家森林乡村8个、省级森林城镇16个、省级绿色示范村397个，以生态振兴和产业振兴有力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六是生物多样性全民参与度有效提升。开展“公园大课堂”“植物导师课”“绿色生态研学旅行”“小林长、小园长、小湿地长”等主题活动780余场，吸引200所学校30万中小学生参与。“一步自然、身边课堂”成为“武汉模式”。积极开展“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等主题宣传活动。中国履行《湿地公约》30周年成就展场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博物馆、武汉渔政码头增殖放流基地、东西湖区杜公湖国家湿地公园、蔡甸区桐湖省级湿地公园、新洲区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等被设立为首批6家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体验地。建成16个湿地学校，11处宣教场馆，45处湿地宣教点，发动30余个社会组织、20余万志愿者参与湿地保护与科普宣教，成效显著。
[bookmark: _Toc21452][bookmark: _Toc1602852723][bookmark: _Toc6434][bookmark: _Toc147668071][bookmark: _Toc12005][bookmark: _Toc9634][bookmark: _Toc20146][bookmark: _Toc190189722]（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遇与挑战
1.发展机遇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落实“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全面保护野生动植物，深入推进长江珍稀濒危物种拯救行动，继续抓好长江十年禁渔措施落实。立足新发展阶段，武汉市实现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迎来新发展机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系民族未来，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北考察时强调要“着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新成效”“要坚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的重要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等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示，为全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愿景目标。《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了“2050年愿景”“2030年使命”，明确了23个以行动为导向的全球目标，为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与国际接轨提供了新的工作目标。
武汉市绿色发展战略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发展方向。《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的实施意见》提出构建生态空间格局、加快生态产业发展、创新绿色低碳科技、推动生态价值转化、推进产业绿色转型、补齐生态环境治理短板等六大任务，为加快推动“三个优势转化”，重塑新时代武汉之“重”，奋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典范，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新的发展方向。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新的需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实施生态保护和修复工程，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地，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稳步推进生态保护。以生物多样性保护为基础，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让生物多样性成为人民群众共享资源和福祉。
2.面临挑战
近年来，武汉市积极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决策部署，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重要讲话精神，以举办《湿地公约》第十四届缔约方大会为契机，严格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开展“江豚回归江城”计划及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实施长江“十年禁渔”。加大野生动物保护力度，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繁殖、栖息的重点湿地保护，健全森林河流湖泊休养生息制度，实施长江大保护造林工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的同时，也面临一些挑战。
生物多样性法规政策体系尚不完善。武汉市关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的相关要求散落于多个法规政策文件之中，尚未形成系统完整的综合性法规，全市生物多样性缺乏统筹规划计划，制约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管理成效。
生物多样性家底尚不清晰。武汉市仅部分自然保护地开展了生物多样性调查，全市其他区域尚未系统开展生物多样性本底普查，在市域层面缺乏全面的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料，保护、监管和可持续利用缺乏有效数据支撑。
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有待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意识有待提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缺乏深入了解，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助力“美丽中国”建设、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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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7105144][bookmark: _Toc190189724][bookmark: _Toc25695][bookmark: _Toc31104]（一）规划依据
1.国际公约与相关法律
《生物多样性公约》 1992年
《国际湿地公约》 1971年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202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2022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022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2021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2020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014年修订
2.相关政策与法规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2023年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2015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见》 2021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意见》 2021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 201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 2017年修订
《风景名胜区条例》 2016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2016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 2010年
《国家级自然公园管理办法（试行）》 2023年
《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湿地保护的决定》 2024年
《湖北省林地管理条例》 2022年修订
《湖北省环境保护条例》 2016年修订
《湖北省湖泊保护条例》 2012年
《湖北省植物保护条例》 2009年
《湖北省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2003年
《湖北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办法（试行）》 2016年
《湖北省湿地公园管理办法》 2014年
《湖北省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2010年
《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 2016年
《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 2015年
《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条例》 2010年
《武汉市湿地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办法》 2021年
3.相关规划与计划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 2024年
《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021年
《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年
《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4-2030年)》 2014年
《湖北省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三年（2024-2026年）行动方案》 2024年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实施意见》 2018年
《湖北省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2021年
《湖北省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年
《湖北省生物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1年
《武汉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021年
《武汉市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2021-2035年）》 2023年
《武汉市国土空间“十四五”规划》 2022年
《武汉市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2022年
《武汉市园林和林业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年）》 2022年
《武汉市水务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2年
《武汉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保护与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2年
[bookmark: _Toc564804867][bookmark: _Toc190189725]（二）规划范围与期限
规划的范围为武汉市整个行政区域，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蔡甸区、江夏区、黄陂区、新洲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长江新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和武汉临空港经济技术开发区（东西湖区），总面积8569平方公里。以2024年为基准年，规划期限为2025～2035年。
[bookmark: _Toc12502][bookmark: _Toc190189726][bookmark: _Toc1553764048][bookmark: _Toc16798]（三）指导思想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修复治理，认真落实“共抓长江大保护”和“加快建设美丽武汉”的战略思想，加快推进武汉市委、市政府加快“三个优势转化”的总体部署，积极将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以“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为目标，系统谋划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全力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深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开发利用与惠益共享，切实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现代化治理能力，推动武汉市生物多样性得到切实保护，为建设世界滨水生态名城、长江大保护典范城市、美丽中国建设样板城市提供绿色发展内生动力，着力将武汉打造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典范。
[bookmark: _Toc1976][bookmark: _Toc147668055][bookmark: _Toc32628][bookmark: _Toc6950][bookmark: _Toc798706861][bookmark: _Toc190189727][bookmark: _Toc8245][bookmark: _Toc30161]（四）基本原则
保护优先，绿色发展。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建立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长效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切实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以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充分发挥市、区两级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强化信息公开和舆论监督，逐步建立和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积极推动生物多样性惠益共享制度，合理分享生物多样性资源产生的效益。
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根据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对本地典型湿地生态系统、道地中药材、珍稀濒危物种和重要遗传资源实施重点保护，因势利导开展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强化改革，促进创新。依托武汉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技术研发的政策激励机制，建立健全多元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投融资机制，以体制机制创新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和企业创新。
[bookmark: _Toc190189728][bookmark: _Toc22953][bookmark: _Toc527184297][bookmark: _Toc147668056][bookmark: _Toc13642][bookmark: _Toc2120][bookmark: _Toc1529][bookmark: _Toc15058]（五）规划目标
[bookmark: _Toc147668057][bookmark: _Toc3237][bookmark: _Toc29066]1.近期目标
到2027年，全面启动开展第一轮武汉市全域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初步构建武汉市重点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监测体系，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稳步提升；探索构建生物多样性保护开发利用体系和生态产品价值评估体系，完善与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效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能力，进一步提高公众保护积极性和参与度。
[bookmark: _Toc147668058][bookmark: _Toc6698][bookmark: _Toc28665]2.中期目标
到2030年，完成全市第一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重点物种和重要栖息地的常态化调查、监测与评估体系基本建立；自然保护地体系进一步优化，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生物多样性“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测体系基本建成。初步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制度和标准体系，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得到有效提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转化路径进一步拓宽，生物多样性科普场馆数量稳步增加，公众保护意识和参与程度普遍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bookmark: _Toc147668059][bookmark: _Toc11524][bookmark: _Toc24572]3.远期目标
到2035年，持续推进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建成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自然保护地体系较为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律体系和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机制持续完善，全民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得到极大提高，保护生物多样性成为公众的自觉行动，形成生物多样性高水平保护推动高质量绿色发展的良好局面，绘就山水人城和谐相融新画卷。
[bookmark: _Toc17172][bookmark: _Toc11388][bookmark: _Toc190189729][bookmark: _Toc2559][bookmark: _Toc18960][bookmark: _Toc2677][bookmark: _Toc2656][bookmark: _Toc147668060]（六）主要任务
[bookmark: _Toc1845][bookmark: _Toc9944][bookmark: _Toc147668061]1.全面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能力
开展武汉各区生物多样性的调查与编目，建立生物多样性数据库，构建武汉市生物多样性监测体系。建立以自然保护地为主体的就地保护体系，构建完善生物廊道。开展迁地保护体系规划，完善迁地保护体系；建立健全外来入侵物种、病源和疫源微生物、转基因生物的监测预警和安全管理；提升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能力，严厉打击偷猎、非法采挖等违法违规行为。
[bookmark: _Toc4347][bookmark: _Toc147668062][bookmark: _Toc13529]2.建立健全政策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
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政策、法规和制度，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地方法规体系，建立健全部门协调、联动工作机制；创新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制与机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内容纳入区域和行业规划；建立生态补偿等长效激励机制，广泛调动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积极性。
[bookmark: _Toc22260][bookmark: _Toc147668063][bookmark: _Toc7329]3.提高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水平
基于武汉市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和大健康产业，深入推进绿水青山转为金山银山，促进绿色发展；持续改善水生态环境，利用武汉丰富的水生生物资源，发展特色水产产业；合理利用农业和药用生物资源，发展高效生态农业和生物医药产业；建立以政府投入为主，辅以吸纳个人捐助、企业资金等多元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投入机制，做好生物资源修复工作；加大生态补偿力度，探索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生计替代模式，统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扶贫减贫。
[bookmark: _Toc16748][bookmark: _Toc147668064][bookmark: _Toc580]4.提高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开展多层次、全方位、形式多样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活动；充分发挥各类新闻媒体和平台作用，广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强化科普宣传力度，提高公众保护意识。充分调动发挥社会组织、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志愿服务体系，完善公众和执法单位的联合监督机制，为生物多样性数据库管理更新、保护监管等提供帮助。


[bookmark: _Toc1006789883][bookmark: _Toc190189730][bookmark: _Toc23425][bookmark: _Toc147668072][bookmark: _Toc2823][bookmark: _Toc31956]第四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bookmark: _Toc21243][bookmark: _Toc380711738][bookmark: _Toc16145][bookmark: _Toc4796][bookmark: _Toc147668073][bookmark: _Toc190189731][bookmark: _Toc30201][bookmark: _Toc8035]（一）保护优先区域划定方法
根据武汉市的自然条件、社会经济状况，综合考虑生态系统类型的代表性、特有程度、特殊生态功能，以及物种的丰富程度、珍稀濒危程度、受威胁因素、地区代表性、经济用途、科学研究价值、分布数据的可获得性、生物廊道的连通性等因素，分析保护空缺区域，识别区域保护重点，划定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步骤如下：
（1）通过文献调研等方式，基于武汉市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地范围以及生态学相关理论，采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等方法，筛选确定区域的主要保护对象，确定区域内的重要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名录。根据保护对象的重要性，对重要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物种进行分级分类。
（2）利用可获取的生态系统数据、区域植被特征等确定重要生态系统以及重要物种的分布范围。
[bookmark: _Toc28447][bookmark: _Toc19533][bookmark: _Toc13892][bookmark: _Toc2961][bookmark: _Toc147668074][bookmark: _Toc190189732][bookmark: _Toc19011][bookmark: _Toc1907333016]（二）优先保护物种
[bookmark: _Toc1263][bookmark: _Toc10434][bookmark: _Toc147668080][bookmark: _Toc15085][bookmark: _Toc13440][bookmark: _Toc6118]通过文献调研等方式，筛选确定区域内优先保护物种，包含野大豆等11目11科12属13种维管植物，长江江豚等3目5科5种哺乳动物，青头潜鸭等9目14科26种鸟类，乌梢蛇等4科7种爬行类，湖北侧褶蛙等4种两栖类，鳤等4目6种鱼类。
[bookmark: _Toc190189733][bookmark: _Toc243338395]（三）保护优先区域
基于武汉市各类自然保护地范围与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以及武汉东西山系分布特征，通过叠加分析，结合长江武汉段生物多样性状况定期遥感调查与观测评估项目中重要物种分布，明确武汉市保护空缺主要存在于长江及其干流和海拔相对较高的山地。
根据《陆生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4-2030年)》划定的生物多样性优先保护区域范围以及武汉市生态系统分布格局，结合就地保护现状，划定4个大区1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
1.北部山地森林区
北部山地森林区共包括素山寺、木兰山、将军山等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①素山寺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森林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黄陂森林公园及周边山脉为主。主要保护大型亚热带落叶阔叶林，古树名木以及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大鲵及其栖息地。
②木兰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森林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黄陂木兰山风景名胜区和木兰湖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水源涵养林，古树名木以及海南鳽、蓝喉蜂虎、画眉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③将军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森林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将军山森林公园、道观河风景旅游区及大别山余脉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针阔混交林及水源涵养林，古树名木以及珍稀物种及其栖息地。
2.中部城市湿地区
中部城市湿地区共包括长江干流武汉段、东湖、草湖、涨渡湖等4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④长江干流武汉段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水生生物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长江干流武汉段及汉江、滠水、举水、倒水等为主体，包括武湖湿地公园（汉南片区）。区域内水生动植物资源丰富，且很多是具有代表性的珍稀濒危动植物，主要保护长江中下游典型水生生物以及湿地珍稀水禽，如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长江江豚、中华鲟、鲥、东方白鹳等，红色名录中极危物种鯮、胭脂鱼等。
⑤东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东湖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青头潜鸭和中华秋沙鸭等珍稀濒危水鸟及其栖息地。
⑥草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草湖湿地公园和黄陂区武湖为主体的天然和人工湿地结合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东方白鹳、白鹤、小天鹅和白琵鹭等珍稀濒危水鸟，尖头鲌、团头鲂、紫薄鳅、似刺鳊鮈、亮银鮈、光唇蛇鮈、细体拟鲿等长江水系特有鱼类，以及日本鳗鲡、鳤、鳡等珍贵洄游鱼类及其栖息地。
⑦涨渡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涨渡湖湿地公园为主体；主要保护水生和陆生植物及其共同组成的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以及粗梗水蕨、白鹤、小鸦鹃、红隼、普通鵟、斑头鸺鹠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3.西南山地湖泊区
西南山地湖泊区共包括后官湖、九真山-嵩阳、沉湖-桐湖等3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⑧后官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后官湖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白头鹤、白琵鹭、灰鹤、黑鸢、赤腹鹰、普通鵟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鸟类，鯮、鳤、光唇蛇鮈、长吻鮠等省级重点保护鱼类及其栖息地。
⑨九真山-嵩阳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森林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九真森林公园、嵩阳森林公园和索子长河湿地公园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水源涵养林，以及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
⑩沉湖-桐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桐湖湿地公园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东方白鹳、黑鹳、白头鹤、小天鹅、粗梗水蕨、野菱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4.东南自然湿地区
东南自然湿地区共包括上涉湖-安山、梁子湖等2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⑪上涉湖-安山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上涉湖湿地自然保护区和安山国家级湿地公园为主体，包含斧头湖等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东方白鹳、黑鹳、白头鹤、白鹤、青头潜鸭、粗梗水蕨、野菱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⑫梁子湖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
以湿地保护为主的优先区，以梁子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为主体，包含周边的生物多样性丰富区域。主要保护淡水湿地生态系统，东方白鹳、白头鹤、白琵鹭、野菱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


[bookmark: _Toc1948816510][bookmark: _Toc9060][bookmark: _Toc22125][bookmark: _Toc190189734][bookmark: _Toc11102][bookmark: _Toc29198][bookmark: _Toc23097][bookmark: _Toc147668083]第五章  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领域与优先行动
[bookmark: _Toc30297][bookmark: _Toc25887][bookmark: _Toc7923][bookmark: _Toc147668084][bookmark: _Toc9787][bookmark: _Toc25099][bookmark: _Toc2135654][bookmark: _Toc190189735]领域一：深入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bookmark: _Toc147668085][bookmark: _Toc18917][bookmark: _Toc4788]行动1：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法规体系
行动目标：健全政策法规体系，依法依规保护
行动内容：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地方性法规。完善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研究制定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激励性政策。
[bookmark: _Toc147668086][bookmark: _Toc16033][bookmark: _Toc8993]行动2：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体制机制
行动目标：健全体制机制，提高保护工作成效
行动内容：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治理机制。各部门密切配合，加强联动，联合执法，加强执法力度，切实形成保护合力，严查破坏生物多样性的违法行为。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内容纳入武汉市政府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规划计划中，推动其在政府决策中的主流化。
[bookmark: _Toc147668088][bookmark: _Toc24994][bookmark: _Toc24778]行动3：探索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机制
行动目标：推动企业等多方参与生物多样性治理
行动内容：科学评估武汉市企业经营活动的生物多样性影响，引导采取可持续的生产模式，推进绿色清洁生产。倡导企业进一步规范建设活动，鼓励企业在邻近区域开展异地生态修复、设立自然保护小区等，扶持企业建设公益林、野生动物食源地等，减少或修复对当地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鼓励企业在厂区绿化时多采用乡土植物，因地制宜提升生产区域绿色空间连通性，着力打造生物多样性友好厂区。探索建立企业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长效机制。
[bookmark: _Toc27901][bookmark: _Toc19088][bookmark: _Toc147668089][bookmark: _Toc16779][bookmark: _Toc31000][bookmark: _Toc21295][bookmark: _Toc190189736][bookmark: _Toc1921141322]领域二：全力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威胁
[bookmark: _Toc10536][bookmark: _Toc147668090][bookmark: _Toc23936]行动4：深化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
行动目标：摸清武汉市生物多样性本底
行动内容：制定武汉市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技术方案，定期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编目。加强陆生和水生生物资源调查，查清陆生维管植物、陆生哺乳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大型真菌、陆生昆虫（重点关注生态指示类昆虫、传粉昆虫、珍稀濒危昆虫），以及水生维管植物、水生哺乳动物（如长江江豚）、鱼类、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物、水生昆虫（重点关注湿地生态系统中的昆虫类群）、浮游生物的种类、分布和威胁因素。根据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结果，明确特有和濒危物种的种类、种群数量、分布和栖息地等信息。组织开展传统知识调查、评估和编目工作。加强古树名木分级保护。
[bookmark: _Toc8702][bookmark: _Toc2725][bookmark: _Toc147668091]行动5：优化生态空间保护格局
行动目标：强化生态空间保护
行动内容：按照国家和湖北省相关要求，加强底线约束与刚性管控，将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区域划入优先保护单元。加强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管控，强化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监督；持续开展“绿盾”重要生态空间强化监督，严肃查处违法违规问题。加强重要生态空间动态监测、评估和预警。将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纳入大型工程建设、资源开发利用等项目的管理要求。
[bookmark: _Toc147668096][bookmark: _Toc13728][bookmark: _Toc24142]行动6：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
行动目标：完善自然保护地网络
行动内容：建立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自然保护地以外的区域，探索建立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对该区域内生物多样性进行有效和长期的原位保护。加强蓄禽、林木、农作物、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监测管理，促进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加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种质资源保护区等就地保护体系的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巡护设施、科教宣传设施，开展保护地标准化建设。
[bookmark: _Toc147668097][bookmark: _Toc26669][bookmark: _Toc19126]行动7：开展生物多样性廊道建设
行动目标：增加生物栖息地连通性
行动内容：依托武汉市河湖水系、主要交通走廊等建设生物多样性廊道，建立连接各生态斑块的重要连通道，增强生物栖息地连通性。加快推进长江滨水生态岸线打造，促进长江沿线碎片化生态空间的连通。构建河湖生态廊道，增强水体流通性。构建“自然公园—郊野公园—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公园”五级公园体系，增加重点保护动物栖息地活动范围。
[bookmark: _Toc14123][bookmark: _Toc24403][bookmark: _Toc147668101]行动8：完善迁地保护体系建设
行动目标：提高珍稀濒危和特色物种迁地保护水平
行动内容：对野外生境遭受严重干扰或野外受损的珍稀濒危动植物，推动实现珍稀野生动物人工繁殖、野外放归，保护和扩大野生种群；积极创建武汉国家植物园，建设保障性苗圃。进一步提升现有国家级和省级水产种质资源库、农作物种质资源库、林木种质资源库，以及各类种质与生物资源迁地保护设施，加强对武汉重点经济类生物资源的迁地保护。推进灵芝、桑黄、木耳等重要的微生物（食用菌）种质资源收集保存；探索建立中药材数据库和汉产道地药材种质资源库、基因库，建立中药材良种繁育体系和良种培育基地。
[bookmark: _Toc4453][bookmark: _Toc147668106][bookmark: _Toc20862]行动9：加强河湖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行动目标：修复受损的河湖和湿地生态系统
行动内容：实施长江水环境修复行动，开展汉江生态经济带生态保护修复。在武汉市重要湿地及重要湿地候选区，采取水网连通、生态补水等湿地水源保障，湿地植被恢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修复等措施，推进湿地生态功能修复与保护。实施长江两岸国土绿化攻坚再提升行动，逐步恢复长江岸线生态功能。依托现有资源，因地制宜打造小微湿地，推进小微湿地生态治理。
[bookmark: _Toc22034][bookmark: _Toc3019][bookmark: _Toc147668107]行动10：持续推进长江“十年禁渔”
行动目标：推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
行动内容：加强长江流域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调查与监测，落实长江、汉江干流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全面禁捕退捕，推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工作，推动水生生物多样性恢复。科学规范开展增殖放流活动。推动长江文化公园建设，促进武汉濒危水生动物保护。加强“数字江豚”生态建设，推动打造“数字江豚”武汉城市文化IP，把长江江豚打造成武汉市生态保护、科研、繁育、文旅的生态名片。开展珍稀濒危和特色鱼类的繁育、放流野化及其科普展示基地的建设。
行动11：开展森林生态系统保护修复
行动目标：修复受损的森林生态系统
行动内容：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深入实施“绿网、蓝网工程”，科学推进大规模国土绿化，实施长江大保护造林工程，健全森林休养生息制度，提升森林碳汇水平。分区分类开展受损森林生态系统修复。对全市破损山体和废弃矿山进行系统修复，推进山体覆绿增绿。加强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繁殖、栖息的重点森林生态系统保护，提升森林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服务功能
行动12：开展有害生物的预警与防控
行动目标：开展农林业有害生物防控，降低农林业有害生物的危害水平
行动内容：开展武汉市重点区域农林业有害生物的系统调查和评估，建立监测、预警和应急响应机制；完善有害生物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疫情监测站点网络，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进行系统监测；规范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疫情上报制度，有效预防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入境；加强对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研究，并进行示范推广。
行动13：加强外来入侵物种监测、预警及控制
行动目标：开展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降低外来入侵物种的危害水平
行动内容：以森林、湿地为重点，开展武汉市外来入侵物种的系统调查，推动外来入侵物种调查数据共享工作；建立外来物种环境风险评估制度及早期预警机制；严格外来物种引入审批，防范物种资源引进中的外来有害生物入侵。强化增殖放流监管，规范引导社会放生。开展重点外来入侵物种入侵机制及防控技术研究。
行动14：加强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管
行动目标：开展转基因物种监测与安全管理
行动内容：根据国家和湖北省相关要求，加强基因生物技术全流程管理，降低生物技术安全风险。禁止转基因生物在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重要生态功能区等区域进行任何形式的环境释放。建立转基因作物安全生产和管理技术体系，加大对大宗转基因农作物水稻、棉花、油菜等的环境安全评价与环境影响监测。
行动15：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应对协同治理
行动目标：探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相关联系
行动内容：根据国家和湖北省相关要求，积极开展应对气候变化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研究与示范。评估气候变化对武汉重要生态系统、物种、遗传资源及相关传统知识的影响，研究气候变化背景下生物多样性的动态、维持机制与保护对策；开发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监测技术，探索气候变化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内在联系，评估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建设物种迁徙廊道，降低气候变化对生物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培育优良动植物新品种，增强其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
[bookmark: _Toc5752][bookmark: _Toc28537][bookmark: _Toc15737][bookmark: _Toc14305][bookmark: _Toc27866][bookmark: _Toc147668108][bookmark: _Toc190189737][bookmark: _Toc1532006617]领域三：深化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开发利用与惠益共享
[bookmark: _Toc3786][bookmark: _Toc147668109][bookmark: _Toc10498]行动16：开展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示范
行动目标：推动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
行动内容：利用新技术开发利用林业、观赏花卉、家养动物、药用生物和水产生物等种质资源，开展种质基因的鉴定、整理和筛选，培育优良新品种。鼓励生物技术研究创新，实现生物产业关键技术和重要产品研制的新突破。探索多途径的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开发食、药、观赏等特色物种资源推广市场。基于武汉丰富的森林资源，发展“林蜂”“林畜（禽）”“林花”“林药”模式；在不破坏湿地生态系统的前提下，探索推广稻渔综合种养、水产养殖模式。加强“武昌鱼”“武湖银鱼”“梁子湖大河蟹”“喜鹊湖螃蟹”“蔡甸沉湖鳙鱼”“涨渡湖黄颡鱼”“江夏光明茶”“南北二荡八眼藕”“龙王白莲”“蔡甸黎蒿”“黄陂脉地湾萝卜”“东西湖葡萄”“洪山菜苔”“蔡甸西甜瓜”等传统特色生态农产品的品牌推广，进一步挖掘特色生物资源，打造新的生态产品品牌。
[bookmark: _Toc2937][bookmark: _Toc31518][bookmark: _Toc147668110]行动17：开展惠益共享示范
行动目标：推动惠益共享
行动内容：开展武汉市重点地区农业野生植物与栽培作物品种资源、畜牧遗传资源调查与编目，建立遗传资源和相关传统知识数据库。选择部分典型的传统知识和标志产品对其开发利用现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并提出获取与惠益分享的机制与模式，形成典型案例，开展示范推广。强化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开发应用，提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相关传统知识的文化自信。
[bookmark: _Toc17235][bookmark: _Toc28157][bookmark: _Toc147668111]行动18：发展生态旅游
行动目标：结合生物多样性优势，打造武汉生态旅游精品路线
行动内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旅游开发的协同发展研究与实践。立足武汉市自然山水资源、红色文化和农业特色资源，发展赏花经济、滨水生态旅游等文旅产业，推进文化＋农业＋旅游产业。实施生态赋能运动休闲产业行动，依托长江、湖泊、风景名胜区、城市公园等生态资源，打造磨山赏花旅游区、特色花卉旅游品牌、落雁湿地生态旅游区、马鞍山森林旅游区，持续举办樱花诗会、金秋菊展等市级展览，擦亮“春赏樱、夏看荷、秋品桂、冬观梅”的四季花城品牌。实施生态赋能农业行动，以武汉市级都市田园综合体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精致农业支撑、美丽乡村延伸、农耕文旅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示范样板。
[bookmark: _Toc17259][bookmark: _Toc147668112][bookmark: _Toc30983]行动19：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行动目标：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
行动内容：建立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机制，制定生态产品价值核算规范。开展新洲区生态产品总值（GEP）核算试点，推动生态产品价值核算结果在生态环境保护补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生态资源权益交易等方面的应用，探索出台具有武汉特色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核算技术规范。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保障机制，探索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考核评价。
[bookmark: _Toc147668113][bookmark: _Toc30755][bookmark: _Toc3875]行动20：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行动目标：构建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模式
行动内容：推动武汉市开展城市生物多样性及相关传统知识调查，逐步建立城市生物多样性常态化监测体系。在擦亮“国际湿地城市”“园林城市”“森林城市”金名片的基础上，继续将生物多样性保护融入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园林城市、世界滨水生态名城等各类示范创建，积极申报“生物多样性魅力城市”“自然城市”等国际生态城市。探索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城市建设，鼓励社区、村镇及景区、园区、学校等开展生物多样性友好城市单元建设，推进城市公园绿地建设，城市河道生态化改造，探索开展鸟类友好建筑设计改造指引研究。
[bookmark: _Toc30890][bookmark: _Toc2603][bookmark: _Toc147668120]行动21：推进碳汇建设与交易
行动目标：挖掘碳汇项目开发潜力。
行动内容：科学推进国土绿化行动，推进国家储备林建设，增加森林植被资源总量，实现生态系统固碳效能最大化。开展林业碳汇交易相关政策和相应市场交易机制研究；制定实施碳汇相关激励性政策措施。加快打造全国碳金融中心，推动成立武汉碳清算所，深化国家气候投融资试点，支持以武昌区为核心承载区打造碳金融集聚区，大力培育发展碳金融市场机构；积极支持建设中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大力发展绿色低碳产业。
[bookmark: _Toc23440][bookmark: _Toc147668121][bookmark: _Toc10425][bookmark: _Toc16600][bookmark: _Toc19002][bookmark: _Toc1528856289][bookmark: _Toc190189738][bookmark: _Toc29719]领域四：切实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现代化治理能力
[bookmark: _Toc147668122][bookmark: _Toc2780][bookmark: _Toc24665]行动22：建立生物多样性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
行动目标：掌握区域生物多样性动态变化
行动内容：制定武汉市生物多样性监测方案，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生物多样性监测网络体系，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湿地公园、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优先区域，以及珍稀濒危物种集中分布地，在固定时间和点位开展生物多样性监测；推动沉湖湿地等申报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等野外科研监测站，构建生物多样性综合观测网络体系，对湿地等重点区域及重要保护物种进行长期动态监测，形成全覆盖的监测、评估与预警体系。
行动23：构建生物多样性数据库和数字化监管平台
行动目标：强化信息技术支撑，提高监管水平
行动内容：构建生物多样性数据库，集成数据采集、传输、存储、查询、展示等功能；打通多部门生物多样性本底调查、物种专项调查、外来入侵物种普查等数据共享途径，整合各部门相关数据库，建立信息平台；集成多元异构数据资源，形成生物多样性监管“一张图”，为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bookmark: _Toc2176][bookmark: _Toc147668123][bookmark: _Toc32560]行动24：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行动目标：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与人才储备
行动内容：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科研基础建设，推动建设生物安全、生物育种等领域实验室，以及国家生态质量综合监测站等科技创新平台；加大对生物分类学、生态学等基础学科研究的支持力度。开展珍稀濒危物种资源保护专题研究，开发生物多样性可持续利用新技术。充分依托武汉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才与条件，加强生物多样性相关理论和技能培训，全面提高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专业人才培养力度，建设高素质人才队伍。拓宽人才柔性引进机制，通过挂职、专家工作站、专家服务基地等多种途径，使更多人才服务于武汉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bookmark: _Toc17646][bookmark: _Toc25040][bookmark: _Toc15594][bookmark: _Toc147668124][bookmark: _Toc18483][bookmark: _Toc28145]行动25：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筹措机制
行动目标：保障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
行动内容：拓宽生物多样性保护资金投入渠道，引导包括政府、企业、环境基金、国际基金、个人等多方的资金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积极申报国家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等重大项目。引导有关个人和企业规范利用生物资源，并将开发利用所获得部分收益再投入到生物资源的保护中，形成“谁开发谁保护，谁保护谁受益”的良性循环。
行动26：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交流合作
行动目标：吸收国内外先进保护理念和经验，提高武汉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
行动内容：构建武汉市与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对话和合作平台，与国际保护机构、科研单位、企业及个人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组织有关国际专家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经验培训，交流学习国际先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理念和经验，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方法；与周边地市保持合作关系，定期交流与学习，分享生物多样性保护管理工作的经验。
[bookmark: _Toc13003][bookmark: _Toc3478][bookmark: _Toc147668125]行动27：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
行动目标：多层次宣教，提升公众保护意识
行动内容：以武汉市高校、社区等单位为主体，通过课堂授课、网络授课、社会实践等各种活动培养青少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持续推动生物多样性体验地（馆）等自然类宣教基地建设，积极申报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依托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等，广泛宣传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提高当地公民保护意识；在农业、林业、渔业、水利、交通等领域，推广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理念与行为规范。以“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地球日”“世界湿地日”“六五环境日”“全国生态日”“爱鸟周”等节日为契机，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
[bookmark: _Toc26552][bookmark: _Toc25703][bookmark: _Toc147668127]行动28：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公众参与和监督机制
行动目标：提高企业、公众及民间团体在保护和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方面的参与能力
行动内容：建立完善公众和民间组织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机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多渠道增强公众互动，完善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过程的途径和机制；建立公众参与生物多样性影响评价的方式和制度。

[bookmark: _Toc118641303][bookmark: _Toc18130][bookmark: _Toc190189739][bookmark: _Toc21927][bookmark: _Toc147668131][bookmark: _Toc23390][bookmark: _Toc11534][bookmark: _Toc1943]第六章  保障措施
[bookmark: _Toc403493806][bookmark: _Toc190189740][bookmark: _Toc24783][bookmark: _Toc285]（一）制度保障
建立健全地方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制度，研究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相关地方性法规，推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实现“一区一法”，切实推进生态补偿制度化和法制化。推动各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联合执法机制，建立案件移送制度。强化责任，严格执法，保障落实。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能力，严厉打击个人破坏生态环境等不文明行为，严肃查处非法持有、对外交换和提供生物物种资源情形，坚决打击各种偷采盗猎、非法经营、倒卖走私生物物种资源的行为，依法保护管理武汉市生物资源的多样性。
[bookmark: _Toc28459][bookmark: _Toc147668132][bookmark: _Toc5366][bookmark: _Toc2791][bookmark: _Toc1165439233][bookmark: _Toc28972][bookmark: _Toc190189741][bookmark: _Toc20517]（二）政策保障
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要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现有政策、制度进行梳理，以自然保护地和生态保护红线为重点，针对不同区域和流域自然环境特点、生物资源特征、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以及生物多样性保护需求，完善现有政策并制定适于不同地区、不同流域和不同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策和标准，形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体系。综合运用法律、经济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推动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鼓励进行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政策、制度创新。
[bookmark: _Toc190189742][bookmark: _Toc11842][bookmark: _Toc4128][bookmark: _Toc20437][bookmark: _Toc147668133][bookmark: _Toc921002142][bookmark: _Toc6687][bookmark: _Toc31663]（三）组织保障
地方政府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责任主体，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分工，分解保护任务，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美丽武汉建设工作内容，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内容作为对相关部门的考核内容。完善政府及部门的管理体系和协调机制，推动建立多部门联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协调机制，强化政府及部门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行动协调。
[bookmark: _Toc1964623208][bookmark: _Toc13366][bookmark: _Toc26761][bookmark: _Toc5214][bookmark: _Toc22683][bookmark: _Toc13310][bookmark: _Toc190189743][bookmark: _Toc147668134]（四）资金保障
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武汉市各级人民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保护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合理利用提供资金保障。多渠道筹集和争取国家、省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生态补偿资金等各类资金，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不断加大武汉市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等生态功能重要区域的保护和建设资金投入，进一步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争取国家、湖北省生物多样性保护专项资金和项目，鼓励和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对于符合银行贷款条件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利用项目，银行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各金融机构要按照有关规定，优先做好直接从事和间接从事有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企业的金融服务。
[bookmark: _Toc32131][bookmark: _Toc3841][bookmark: _Toc5250][bookmark: _Toc9688][bookmark: _Toc1883][bookmark: _Toc147668135][bookmark: _Toc1972812960][bookmark: _Toc190189744]（五）智力保障
加强与国内外生物多样性保护机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企业和个人的交流与合作，拓展区域交流，不断引进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理念、模式和技术方法，分享保护管理工作的经验。充分发挥武汉市丰富的科教资源优势，加强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合作。加强人员力量，通过公开招聘吸纳专业人才，组织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轮训，提高政府管理人员生物多样性保护知识和技能，为将武汉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实践基地提供智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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